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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装修修减减项项装装修修公公司司竟竟要要减减项项费费
工商部门：消费者对装修合同要看仔细，对“霸王条款”可拒签

装修陷阱多

消费者要注意

执法人员介绍，除了装修公
司在合同上做手脚外，还有消费
者反映装修公司装修质量差、达
不到合同约定标准，施工者偷工
减料、材料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
等行为。

“选择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固定营
业场所、能出具合格票据的正规
装修公司。”执法人员提醒，房屋
装修中陷阱多，切忌贪图便宜在
路边召集马路游击队施工，若对
方无执照、无资质，保修无法保
证，出了问题无处申诉，也无法追
究。

选购材料时，若消费者自购
材料，建议到规模大、信誉高的市
场或商店购买。少数施工方会通
过介绍或推荐消费者去购买材料
而收取回扣；有的施工方还会多
开材料，少用多买，剩下的材料被
拿走退货谋取利益。如果是包工
包料，要注意施工队在用料数量、
用料品牌上做文章。

而在付款时，不要提前支付
或未验收前一次性将全款付清，
要分期分批付款或按完成的项
目，逐项支付。还要扣留一定比例
的余款作为质保金，待验收合格
后付清。

今年第一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出结果：

78批次食品防腐剂超标被通报
本报济南1月12日讯（记者 李钢）

12日，省食药监局公布了2015年第一期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此次共抽检13大类
产品，合计2613批次，抽检发现115批次抽
检样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中，超范围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问题突出，其中78个批
次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

据介绍，本次监督抽检覆盖了全省
17市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环节，对大
米、啤酒、葡萄酒及果酒、蔬菜制品、水产
制品、膨化食品、方便食品、熟肉制品、非
发酵豆制品、果蔬罐头、畜禽水产罐头、
酱腌菜、餐饮具等13类产品，合计2613批
次进行了监督抽检，发现115批次抽检样
品不合格，合格率为95 . 60%。

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主要存在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微生物项

目超标两大类问题。例如，抽检发现部分
酱腌菜、非发酵豆制品、膨化食品、水产
制品、葡萄酒、果蔬罐头、蔬菜制品、畜禽
水产罐头和熟肉制品中存在超范围超限
量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问题。

在不合格产品名单中，记者统计发
现，共有78个批次的产品存在超范围超
限量使用防腐剂的问题。例如，不少抽检
的腌菜、榨菜等超限量甚至是超范围使
用苯甲酸、山梨酸等防腐剂。据悉，苯甲
酸、山梨酸是比较常见的食品防腐添加
剂，允许在部分食品中限量使用。

此外，抽检还发现部分产品微生物
项目超标，主要涉及水产制品、非发酵豆
制品、酱腌菜、熟肉制品，不合格项目主
要是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大肠菌群
和菌落总数超标。

四种年货最伤肝，一般人我都不告诉

眼看快进腊月了，大家是不是开始盘算准
备些年货了，吃的当然少不了。亲们，这时候我
得提醒您了，过年的时候正是咱们的小心肝负
担重的时候，特别是肩负着代谢功能的肝脏，它
的负担可真是老重了，如果这时候您不保护它，
很可能它就会和您年后算账，给您点颜色看。咋
保护，关键是四种最伤肝的年货咱还是少用慎
用的好，特别是那些本来肝就不太好的亲们。

到底是哪四种年货最伤肝？关注逸周末公
众微信号(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容吧。
打开逸周末微信页面，点击右上角头像,就可以
查看全部历史消息哦!

逸周末粉丝QQ群(384365359)——— 逸家人
现在也开通了,欢迎亲们回家!

提醒
窝心经历：

要减项时才发现

合同上有减项费

近日，市民姜先生购买的
新房正式交付。比较了多家装
修公司后，他最终选择了位于
青岛李沧区的一家规模较大
的装修公司为新房进行装修
设计及后期施工。谈好价格
后，姜先生便与该公司签订了
装修施工合同。由于合同内容
较为繁琐和细碎，他对具体条
款并没有仔细阅读。

装修工程启动后，姜先生
发现该公司关于木工施工的
报价过高，就想找其他装修公
司进行木工装修。于是，他提
出不需要该公司进行木工装
修，要求退还这块费用。谁知，
装修公司告诉他，合同中有一
条规定：“甲方（消费者）如要
求减项，须向乙方（装修公司）
交付该项预算费用的50%作为
乙方补偿费；如项目已经施
工，甲方不得将此项目减掉。”
就是说，姜先生减项的话属违
反合同，需要缴纳项目款的
50%作为“减项费”，只能退还
50%的木工装修费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
些不良装修公司在装修合同
上做文章，把“减项费”换成

“违约金”“损失费”或“管理
费”等说法，有些首次装修、缺
乏经验的消费者认为已经在
合同上签字了，只好履行合
同。

针对姜先生的投诉，李沧
区工商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该
公司使用的装修合同文本并
非市工商局统一制定的《青岛
市家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
而是该公司自行设计印制的
合同，其中确实存在“减项费”
的规定。除“减项费”外，合同
中还存在多款排除该公司责
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条款。

“装修要交钱，不装也要
交钱，算不算乱收费？”针对消

费者的疑问，李沧区工商局执
法人员介绍，根据《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减项费”属于承包
方强加给发包方的责任，明显
加重了消费者一方的责任，侵
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违
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属
于不平等格式条款。最终，在
调解下，装修公司同意全额退
还姜先生木工装修费用，执法
人员将对于该公司涉嫌合同
违法行为进一步调查处理。

执法人员介绍，消费者和
装修公司签订合同时，尽量
将装修的质量标准，建材的
规格、质量、价格、付款方式、
施工期限等逐一了解清楚。
如有异议或不明之处，应提
前询问，了解清楚含义。如有
需要可以增加条款，切忌稀
里糊涂签字认可。若发现“霸
王条款”或不平等条款应拒
绝签字，并及时向工商部门举
报。

工商说法：减项费属于不平等格式条款

想知道逸周末公
众微信最新分享了什
么？来，扫一扫吧

本报济南1月12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尚虹）12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全新推出一项服务老年人的创新举
措———“老人购票可选座号”服务。凡持

有老年证的旅客，都可通过拨打总站24
小时热线（0531）96369挑选适合自己的
座号，并享受购票9 . 5折优惠，为广大老
年旅客的旅途送上一份温馨与舒适。

老人在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可选座号

装修公司要价高，业主想减项目，竟被要求缴纳该项预算费用的50%作为减项费。
工商部门调查，该装修公司自行设计的合同中存在的“减项费”，属于强加给消费者的
责任，涉嫌合同违法。专家提醒，要提防一些不良装修公司在装修合同上做文章，消费
者遇到“霸王条款”要拒绝签字，及时举报。

本报记者 吕璐通讯员 贾文德 刘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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